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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產生的內容可能不正確。]中華民國足球協會
候選人誠信聲明書
中華民國足球協會各項選舉候選人皆需填妥本聲明書。本人在此保證以下內容真實無訛，如有造假、隱匿或變造，本人願受中華民國法律制裁及中華民國足球協會、東亞足聯、亞足聯或國際足總一切紀律處分，絕無異議。
	姓名
	

	身份證字號
	

	生日
	

	國籍
	

	最高學歷
	

	現職
	

	擬參選之選舉
	□選舉委員會
□選舉上訴委員會



1. 本人未曾在中華民國境內或境外，因違反法律而受刑事有罪判決確定。亦未曾因違反中華民國足球協會、東亞足聯、亞足聯或國際足總之紀律守則或道德守則，而受刑事有罪判決確定。
(如曾有上述情事，請於下方簡述之)
	[bookmark: _Hlk194963958]


(如有尚未判決確定之民事案件或刑事案件，或因相關案件遭檢調機關約談或調查，請於下方簡述之)
	[bookmark: _Hlk194964559]


2. 本人未曾直接違反中華民國足球協會、東亞足聯、亞足聯或國際足總之紀律守則或道德守則，或行為近似違反中華民國足球協會、東亞足聯、亞足聯或國際足總之紀律守則或道德守則，而遭任何體育協會處紀律處分或其他相類似處分。
(如曾有上述情事，請於下方簡述之)
	


(如有現正進行中之紀律程序或調查，請於下方簡述之)
	


本人明確瞭解中華民國足球協會、東亞足聯、亞足聯或國際足總之紀律守則或道德守則規定，且本人願遵從前述規範並自願受其拘束。本人亦瞭解於簽署此聲明書前之行為，亦有可能受中華民國足球協會、東亞足聯、亞足聯或國際足總之紀律守則或道德守則規定規範。
本人目前從事下列與足球有關之現職：
	


本人當選後可能遇有下列利益衝突情形(請詳列)：
	


本人明確且清楚了解，於候選人資格審核結束後如有任何與候選人資格相關之事實發生變化，本人應立即通知選舉委員會。本人明確且清楚了解，如未能於第一時間通知選舉委員會上述事宜，可能導致本人受中華民國足球協會、東亞足聯、亞足聯或國際足總處分。

本人明確且清楚了解，本人應提供候選人資格審查所需之一切文件與資訊。本人將全力配合以上要求，並提供本人目前所持有之文件或提供本人目前所知之資訊。如以上文件或資訊本人尚未持有或不明瞭者，本人將盡力協助取得前述文件或獲得前述資訊。本人明確且清楚了解，如未能履行本段文字之義務，可能導致本人受中華民國足球協會、東亞足聯、亞足聯或國際足總處分。

本人同意中華民國足球協會得使用本人提供或繳交之所有文件與資訊，用於處理選舉相關事宜，前述選舉相關事宜包含但不限於：候選人資格審查、製發選舉公報、公告候選人名單、公告選舉結果、紀律處分程序等一切與本次選舉相關事宜。本人亦同意中華民國足球協會得將前述之所有文件與資訊提供予東亞足聯、亞足聯、國際足總或國際運動仲裁法庭(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

本人同意中華民國足球協會得為候選人資格審查之需要，將本人提供之一切文件與資訊，交由中華民國足球協會以外之外部單位進行審查。

本人在此宣示本人提供之所有文件皆為真實，無虛假偽造或變造；本人提供之一切資訊皆無匿飾增減。任何前述情形之違反皆可能導致本人受中華民國足球協會、東亞足聯、亞足聯或國際足總處分。

候選人親自簽名：
日期：








	登記參選表

	(2吋正面近期彩色大頭照)
	姓名：

	
	性別：

	
	身份證字號：

	
	生日：

	
	現職：

	聯絡電話：
	Email：

	通訊地址：

	登記參選職位：□ 選舉委員會
□ 選舉上訴委員會

	最高學歷：

	簡歷：




	文件繳交自我檢核表：
□ 候選人身份證明文件影本
□ 候選人誠信聲明書
□ 候選人之警察刑事紀錄證明
□ 候選人最高學歷證明文件


本人已詳閱選舉辦法與相關規範並同意受其拘束，本人亦保證提供之所有文件與資訊真實無訛，絕無匿飾增減。
候選人親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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